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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市外资企业健康监护的需求和现状

熊　俊

　　东莞市地处珠江三角洲 , 临近香港 , 是全国外商投资最集

中的地方。由于外资企业的快速增加 , 以及其本身的一些特

点 ,使外资企业工人的健康监护需求和现实的情况产生了巨大

的差距。本文分析了东莞市外资企业健康监护的需求和现状 ,

为研究对策提供依据。

1　需求和现状

1.1　外资企业的快速发展 , 给健康监护带来巨大压力

东莞市从 1985年到 1995 年 , 共有2 841个外资企业建成投

产 ,投资金额超过 120 亿 , 工业覆盖率达 77.5%, 其中塑料 、服

装 、玩具 、纺织 、皮革 、电子行业已成为东莞市的支柱产业 ,工人

总数达 49.61 万人。

外资企业发展如此之快 ,给劳动卫生尤其是健康监护带来

巨大的压力。1995年东莞市国有企业 70 家 , 从业人员 1.48 万

人 ,仅为外资企业的 1/ 40。在国有经济情况下运作的劳动卫生

机构要完成外资企业突然大量增加的劳动大军的健康监护工

作是极其困难的。按照广东省健康监护的要求 , 对接触生产性

有害因素者每年体检 1 次 , 非接触者 2 年 1 次。即使全部为 2

年体检 1次 , 那么以原来负责 1万多人健康监护的力量来负责

25 万人的健康监护工作也是不可能的。 从分级管理的角度出

发 ,我们将部分健康监护的权利下放给镇一级的防疫机构 , 但

也只能满足 7 万人左右。外资企业快速发展带来的另一个问

题是行业的迅速增加 ,职业性有害因素愈来愈多样化 、复杂化 ,

同时出现一些新的有害因素 , 加大了健康监护的难度 。另外 ,

由于外资企业之间在投资的领域 、规模和技术含量等方面的不

同 ,其生产条件差异很大 , 要求我们不仅要提供最基本的还要

提供高技术 、高质量的健康监护。 这方面我们还有相当的距

离。

1.2　职工队伍的高流动性 ,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健康档

案及管理系统

我们曾对电子行业的1 200名员工进行调查 , 发现其平均工

作年数为2.5 年 ,最长6.4 年 ,最短 0.8 年;对建材行业 100 名工

人的调查结果表明 , 工人平均工作年限仅为 1.1 年 , 最长 2.3

年 ,最短 0.1 年。外资企业的员工存在的这种过高的流动性 ,

不仅影响企业技术稳定 ,也给该地区的健康监护工作和企业带

来了许多问题。(1)接触史复杂 , 常受到有害因素的联合作用 ,

职业病诊断难度加大;(2)隐瞒接触史或病史 ,使企业利益受到

损失 ,增加了劳资纠纷;(3)遇到迟发性病变时 , 工人利益难有

保障等。

为了保护工人及企业的合法权益 ,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完

善 、有效的地区性工人健康档案及管理系统。这种系统不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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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解决企业内部的工人健康管理 , 还要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 、

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工人健康管理 , 这个系统最大的特点就

是 ,只要不出管理的范围 , 就能进行有效的跟踪。

目前我们所做的健康档案均是以厂为单位进行管理 ,有的

工厂甚至没有工人健康档案 , 更谈不上管理了。因此 , 要做好

工人健康管理 ,必须解决两个问题。第一 , 地区范围内防疫机

构电脑联网;第二 , 企业严格执行持证上岗制度。

1.3　健康状况分析应结合有害因素监测结果 , 综合评价作业

环境质量

外资企业的生产是根据订单来安排的。由于订单的产品

不同 ,生产时所使用的原料 、工艺以及化学助剂有时相差甚远 ,

即使使用同一防护设备 , 车间有害因素强度也会有较大差别。

广东省目前执行的定期监测的周期为一年 , 这样的监测结果显

然缺乏代表性。为了正确评价作业环境的质量 , 将工人的健康

状况和监测结果结合起来是非常必要的。 目前健康监护的评

价主要有个体评价和群体评价 ,前者主要反映个体接触量及其

对健康的影响;后者包括车间空气中的毒物浓度范围 、样品合

格率 、监测点合格率以及剂量(浓度)-反应关系等[ 1] 。广东省

准备实施的“劳动卫生许可证” 制度标准正是基于以上几点而

建立的。

然而 , 当前我们对作业环境的评价还主要根据监测结果 ,

极少考虑工人健康因素 , 这不仅不合理 , 而且在实践中有时会

将监督机构置于非常被动的位置。例如 , 一个监测合格(一年

一次)的企业突然出现某种慢性职业病人 , 企业会以监测合格

的报告来否认该病与职业或其作业环境有关 ,尤其在发病现场

环境状况遭到破坏以后 ,除非卫生部门立即对该工种进行群体

健康检查 ,否则 , 很难找到反驳的证据。在健康监护过程中 , 有

时我们过分重视个体 , 而忽视了对环境评价更具意义的群体 ,

从而对环境质量的判断产生偏差和干扰。

1.4　执法不严正危害健康监护的顺利进行

我国目前涉及工人健康监护的法律法规有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法》 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》以及各省市有

关的地方法律法规等。由于外资企业的选址具有较大的灵活

性 ,被选中地区的政府部门为了留住或吸引外资企业 , 常常以

不加重企业负担为名 ,拒绝或干扰卫生部门正常的健康监护工

作 ,表现出明显的地方保护主义;外资企业则因为诸多原因更

不愿对工人进行健康监护。 而事实是 , 截至目前 , 如果不是出

现急性中毒等突发性事件 ,外资企业不进行健康监护也从未负

任何的法律责任。而今 ,劳动卫生和职业病防治工作正逐渐走

出无法可依的局面 , 但执法不严的现象也正危害着这一领域。

《广东省劳动安全卫生监察办法》中明确指出:“对就业前工人

及就业后工人没有按规定进行职业性健康检查的企事业单位 ,

·183·　　中国工业医学杂志　　　　 　　　1999年第 12卷第 3期　　



给予警告 、限期改正;逾期不改的 ,罚款 500 ～ 2 000元。”实际上 ,

没有一家外资企业因未进行工人体检而被罚款 , 执法状况 , 可

见一斑。

2　对策

首先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建立一只强大的健康监护队伍 ,

学习西方职业卫生发达国家的经验 ,在法律上赋予外资企业的

厂医一定的监督权利 , 在外部和内部共同把健康监护工作做

好。要抓紧职业卫生的立法 ,尤其在健康监护方面既要严格要

求 ,又要切实可行。另外 , 在外资企业发达的地区要建立一套

行之有效的工人健康档案管理系统 ,严格执行工人持证上岗制

度 ,使工人和企业的利益都得到保护 。在执法的基础上 , 结合

外资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常需要达到不同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标

准 ,建立和完善健康监护评价制度 ,并使其对经济活动有促进

作用。国家应建立相对独立的健康监护监督机构 , 真正做到独

立执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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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鞍山市职防工作现状及思考

徐海龙

　　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, 部分企业不能适

应转轨时期的变化 , 出现了诸多困难和问题 , 也使这部分企业

的职防工作难以展开 ,甚至陷入困境。为摸清我市劳动卫生工

作的现状 , 我们在 1998 年 10 月对全市主要工业企业开展了全

面调查 ,基本情况如下。

1　有毒有害重点企业的分布及经济运行情况

本次调查存在有害因素的重点企业 96 家。正常生产企业

58 家 ,占调查总数的 60.41%;半停产企业 4家 , 占 4.17%;停产

企业 29家 , 占 30.21%;破产企业 5 家 ,占 5.2%。

正常生产的 58家企业中有 6家拒绝调查。在有效调查的

52家企业中以粉尘危害为主的企业 17 家 , 占有效调查的

32.69%;以毒物危害为主的企业 25 家 ,占 48.08%;以噪声危害

为主的企业 10家 , 占 19.23%。 52 家企业中共有接尘工人2 629

人 ,接毒工人1 765人 ,接触噪声工人2 589人。

2　劳动卫生工作开展情况

2.1　现场劳动卫生监测

本次调查的 96 家企业中 , 1995 年监测 41 家 , 1996 年监测

30 家 , 1997 年监测 18 家 , 1998 年监测 13 家 , 监测率逐年大幅度

下降(见表 1)。

表 1　1995～ 1998年市属企业有害因素监测率(%)

有害因素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

粉　尘 77.75 47.19 14.90 13.39

毒　物 78.86 23.95 21.39 30.49

噪　声 68.11 40.24 30.35 16.48

合　计 74.05 39.70 24.91 17.81

2.2　职业性健康监护

在调查的 96家企业中 , 接受职防机构开展的职业性健康体

检的企业 1995年 25 家 , 1996 年 17 家 , 1997 年 13家 , 1998年 1 ～

10 月仅 8 家 ,全市总体检率也一直在低水平状态(见表 2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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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　1995～ 1998年市属企业职业性健康体检率 (%)

有害因素 　1995年 1996年 1997年 　1998年

粉　尘 2.52 3.60 9.55 3.78

毒　物 32.58 57.57 12.78 16.69

噪　声 0 1.38 11.29 7.96

合　计 6.01 10.82 10.81 5.31

　　由表 1 、 2 可看出 , 我市的职防工作处于十分不景气状态。

2.3　职业病的发生情况

据市职业病诊断组的统计资料 , 至 1996 年底 , 全市共有

尘肺病患者 874 人 , 职业中毒病人 243 人。1997 年诊断尘肺患

者 5人 , 铅中毒患者 12 人 , 苯中毒患者 5 人 , 一年新增加职

业病人 22 人。至 1997 年底全市因尘肺死亡总数达 412人 , 其

中 1995 年死亡 19 人 , 1996 年死亡 14 人 , 1997 年死亡 21 人。

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体检率很低 , 可能有职业病患者未被发现 ,

因此 , 我市职业病的实际发病人数应比现已掌握的数字要多。

3　当前劳动卫生工作存在的主要困难

3.1　由于没有国家级的法规 , 因此 , 卫生部门对企业违规

行为缺乏有效的制约手段 , 致使职防工作处于被动的地位。

因此在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 , 建立和完善劳动卫生法律 、 法

规 , 以保护广大工人的健康和合法权益显得更为迫切。

3.2　企业的经济效益直接影响着职防工作的开展 , 企业对

有害生产场所的改造及劳动卫生条件的改善受到经济效益左

右。尤其是经营状况不好的企业在缺乏对尘毒危害有效治理

和对职工健康无监护的情况下 , 工人还要在劳动条件较差的

岗位工作。

3.3　部分企业领导对职防工作的认识不足 , 有的领导认为

劳动卫生监测和职业性健康监护是一种额外负担 , 同时也担

心查出的问题会成为企业的包袱 , 便以经济效益差为由 , 不

愿在这方面投入。 还有的企业在一些有毒有害岗位雇用临时

工或转包给私营业主。 更有个别企业瞒报 、 漏报或拒绝提供

有关资料。也有部分工人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, 使自身健康受

到不应有的损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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